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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促進區域和國際經貿活動的自由港 

 

現行的對外貿易，貨物運入、運離和經過的一般制度，即俗稱的“對外

貿易法”，實施至今幾近二十年，顯然與澳門作為一個自由港的現實脫節。

在自由港，大多數貨品無需繳納消費稅，因此對外國商人有吸引力。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由港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於大部分貨品無需事先許

可便可以通過簡單的進口申報進行清關，尤其是來自鄰近國家和地區的高

附加值貨品，從而促進和刺激貿易，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特別是為剛畢業的

年青人創造就業機會。 

 

引證最近中級法院的裁判（案件編號：529/2021）為例子，一名企業家

入境澳門時申報了持有約三千件金飾，價值約為二百萬澳門元，但由於當時

並沒有相關的進口申報單，隨後被科處一千澳門元的罰款。除了罰款外，按

照第 7/2003 號法律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之前被扣押的產品被宣告歸

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 

 

因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政府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及完

整的答覆： 

 

一、 針對規範對外貿易的不合時宜的法律（第 7/2003 號法律），政府

會否作出修訂及更新，以便其與商貿現實相適應，從而促使和吸

引更多的投資者前來具有低稅賦特點的澳門投資？ 

 

二、 在電子政務方面，政府會否公佈對外貿易的基本規則，並以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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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當局積極施行的資料記錄取代進口申報單？ 

 

三、 將採取哪些措施促進鄰近地區之間的貨物轉運，並消除目前從事

轉運業務所需的高額擔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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